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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能源貧困：為何需要確立能源權？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7（SDG7）訂明，須於

2030年前實現人人獲得充足、可靠、可負擔且可持續

的能源。 

        目前，全球有7.59億人無電力可用，28億人仍依賴柴

火、畜糞和木炭等傳統燃料煮食取暖。 

        歐洲數以千萬計家庭面臨冬季保暖、夏季降溫與準時

繳付帳單的日常困境。 

（圖文：經濟適用的清潔能源） 

能源作為實現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關鍵推動要素，理應成為優先發展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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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與水已被確立為基本人權；

然而至今，能源仍未獲得此地位。 

 

        能源往往被視為商品，其供應與需求在很

大程度上受市場力量支配。 

        本文借鑒歐盟近期發展，旨在協助相關持

分者更有力地論證能源權的必要性，以可負擔的成

本和參與能源部門民主決策的權利，來支撐人們有

尊嚴的生活。 

         無論是個人還是集體，人類的利益與福

祉必須在能源領域佔據核心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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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能源獲取政策的現實變革 

 

         實現「公正、潔淨能源轉型」是《歐洲綠色政網（EGD）》的核心目標，該政網制

定了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經濟的目標。這項協議承諾為面臨極大挑戰的成員國提供額外幫助，

並確保「不落下任何人」。在這方面，該政網堅守《歐盟社會權力支柱》（2017）。雖然這份

憲章不具有法律約束力，但它將能源列為基本服務之一，並規定： 

 

 

《歐盟社會權力支柱》 

原則20 · 《歐盟社會權力支柱》 

 

        人人都有權獲取優質的基本服務，包括水、衛生設

施、能源、交通、金融服務和數位通訊。應為有需要的群體

提供支援以獲得這些服務。 

 

        鑒於能源貧困影響5，000萬至8，000萬歐盟公民，EGD進一步採取措施。在相關歐盟

指令中，它要求成員國制訂能源貧困的國家定義，並設定目標、時間框架和政策以解決此問題

。相關政策可能涉及電費支付、脱碳投資、建築性能與能源效率、社區能源項目或社會政策措

施。《電力指令》明確規定政策實施必須符合人權原則。 

 

歐盟電力指令2019/944 

 

      「能源服務是保障歐盟公民福祉的基礎。

充足的供暖、制冷與照明，以及驅動電器的能源

都是確保體面生活標準和公民健康的必要服務。

此外，獲得這些能源服務能讓歐盟公民發揮潛力

並促進社會融合。」 

歐盟治理條例2018/1999 

 

      「成員國應評估處於能源貧困的家庭數量

，同時考慮相關國情下保障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

家庭能源服務、現有社會政策及其他相關政策，

以及歐盟委員會關於能源貧困相關指標的指導意

見。」 

 

        儘管這份文件的內容大多針對歐盟的情況，領域內能源基本普及但往往難以負擔，

本工具包旨在概述原則、論據和實際案例，以通過能源權來推動能源貧困的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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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能源權」？ 

 

        能源權指所有人類享有特定權利與資格，以獲取維持健康、福祉、社會融合及全面參

與所需的能源服務。能源對於保障有尊嚴的人類生活至關重要。 

        擁有一項權利也意味著國家等持份者負有責任確保人人平等且不受歧視地享有這些權

利。相關議題可歸納為三大核心範疇： 

 

 

獲取層面 

● 能源 — 獲取特定資源或供應。 

● 能源服務 — 滿足健康、福祉、安全及社會參與的日常需求。 

● 保障基本服務與供應的最低水平。 

● 保障穩定供應，即零斷供風險：因無力支付帳單而切斷能源屬

於侵犯權利行為。 

 

可負擔性 

● 價格應與人們收入水平及實際需求相匹配。 

● 推廣節能住宅、設備和器具。 

● 禁止歧視性收費操作。 

 

能源民主 

● 參與能源政策決策的權利。 

● 加入能源社區的權利。 

● 獲取能源與能源權相關信息的權利。 

● 訴諸法律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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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能源權 

 

        承認基本權利意味著尊重

、保護和實現這些權利的相應責任

。 

 

        保障這些權利往往需要社

會不同層面、不同領域的多元持份

者共同採取措施。 

 

        要行之有效，政策必須針

對能源貧困的根源，而非僅緩解表

面症狀。 

        從人權角度出發，國家負有主要責任創造有

利條件以落實權利。因此，公共當局必須制訂協調的

政策框架，盡可能地利用現有公共資源與民間資源逐

步落實權利。當局還必須糾正解決任何歧視性待遇或

不利處境，並保障監察機制和訴諸司法的途徑。 

        確保能源權的政策需要具體明確、具備針對

性，同時又足夠靈活，以反映能源供需的複雜性，包

括可用資源和個人需求的多樣性。 

        下文將進一步闡述推行這些政策的持份者可

能是地區、國家或民間，必須充分考慮不同持份者加

劇或緩解能源不平等的作法。 

        除國家外，其他公營機構（比如監管機構、

申訴專員公署或公屋署）和企業（比如公用事業、家

用電器製造商和金融機構）都負有責任促進能源權的

有效落實。民間社會中，如能源和氣候積極分子或消

費者組織在呼籲權利、交涉持份者決策參與和監督措

施實施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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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權力本位措施的基本原理 

法律層面的能源權 

      「人權」的概念雖在人類社會存在數世紀

，但是人權法的正式建立，且明確要求政府承擔

起落實、保護和尊重「人權」的法律義務和責任

，則始於1948年的《人權宣言》，及由此衍生的

具法律約束力的區域與國際人權公約。 

        人人平等享有人權，不受歧視或剝削，

這一理念已成為民主社會的核心原則。 

        儘管現行人權體系已經保護能源服務獲

取，但獨立的能源權有助於明確彰顯民眾在能源

領域的權益，並推動相關措施落實。 

9項公認權利 

人權法當下保障以下與能源貧困相關的權利： 

 

● 有尊嚴的生活 

● 適足的生活水準，包含適足住房 

● 身體健康和心理健康 

● 信息獲取和言論自由 

● 教育接受 

● 休閒娛樂，尤其針對兒童 

● 社會保障及家庭經濟社會保護 

● 健康的生活環境 

● 公共參與及社會生活參與 

 

人權監管實踐中，此九項權利均與能源貧困有關

聯¹。能源權既衍生自這些權利，又促進其落實

。 

 

尊嚴生活權 

        生活權要求國家採取措施防止「非自然或過早死亡，並保障有尊嚴的生活」。國家有責任「

處理社會中阻礙個人享有尊嚴生活權的結構性問題」，包括「必要時採取措施確保民眾可以即時獲

取食物、水、住所、醫療、電力及衛生設施等基本物資與服務」。 

—— 引自聯合國人權委員會（UN CESCR）第36號一般性意見關於《公民權利

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生命權的闡釋（2018年）。                                                           

 

適足住房權 

        住房權明定「適足住房必須配有保障健康、安全、舒適及營養基本設施」，包括「可持續獲

取自然資源和公共資源、安全飲用水、烹飪/供暖/照明能源、衛生及盥洗設施」。⋯⋯適足的住房必

須適合居住且保證人身安全，即「為居民提供充足的居住空間、並讓他們免受寒冷、潮濕、高溫、雨

水、風暴或其他健康威脅」⋯⋯ 

—— 引自聯合國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UN CESCR）第4號一般性意見關於《經

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第11條住房權的闡釋（1991年）。 

 
¹ 包括歐洲社會權利委員會、聯合國人權事務委員會、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兒童權利委員會及婦女權利委員

會在內的人權條約監督機構均已承認，能源貧困問題涉及上述所有權利（Hesselman，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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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法中的能源權：存有但未受保障 

 

        迄今為止，能源權尚未在廣義法律層面獲得明確承認。但進步明顯——多項國際、區

域和國家法律文書已逐步將此權利納入法律體系。 

        國家層面，西班牙、法國、希臘、哥倫比亞、南非、印度、巴基斯坦和菲律賓等國憲

法、法院判決及地方法律已承認能源權（Hesselman 2021年；Hesselman， Varo和Laakso，20

19年）。 

        權利之間相互影響：既賦予個人特定權益，也課予國家保障能源獲取作為人權的義務

。 

 

現行法律文書中的能源權條款 

 

● 《聯合國婦女權利公約》第14條第2款h項明確規定農村婦女享有適足生活水準權，特別提及

用電權。 

● 《美洲國家組織關於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的聖薩爾瓦多議定書》第11條同樣承認包含能源

獲取在內的基本服務為一項人權。 

● 《歐盟基本權利憲章》第36條要求歐盟尊重成員國法律或歐盟法律中已規定的普遍經濟利益

服務獲取權，包括電力與燃氣供應。 

 

        後續章節重點將強調相關範例，例如保證人人享有安全、溫暖、健康

且適居的住房和基本設施的措施，以及防止因無力支付帳單而切斷電源供應的

義務（Hesselman， 2021年；Tully，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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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權：實踐層面與情境考量 

 

        能源權雖具有普世適用原則，但在實踐中需要保持靈活性。總而言之，權力觀都是如

此，由於地理環境、氣候條件、社會經濟因素及個人情況等不同情境差異，實際需求各不相

同。 

        自1980年代起，人權常常與Amartya Sen和Martha Nussbaum提出的「能力取向」理論

相結合。該理論主張賦予人們實現自我價值的自由，並創造維護人性尊嚴的條件。 

        基於上述理論，能源權包含一些關鍵因素，包括獲取社會層面與物質層面的： 

●         最低能源供應：充足、優質、穩定且持續； 

●         能源來源與供應：符合可持續性、健康、安全及清潔標準； 

●         能源設備：有效轉化能源滿足日常需求； 

●         可負擔供應：確保能源支出不影響其他基本需求滿足。 

        因此，「能力取向」指出人們實現這項權利的「起始位置」存在差異。一些因素应被

视为能源脆弱性来源——抑或限制能源供应，抑或影響能源支付能力——需要納入特別保障。 

        為實現更優平等，權力本位方針的實施要求決策者不僅要考慮不同群體的能源獲取差

距，還要優先為弱勢群體制訂針對性措施以降低脆弱性或消除歧視。至於能源權，這些操作適

合各種能源服務、能源供應和收費保障機制等環節。 

 

能源脆弱性來源 

● 身體狀況 

             年齡、疾病或殘障等情況需要額外耗能設備。 

● 社會經濟 

             源於種族、性別、階級、收入、國籍或房產差異。 

● 情境考量 

             地理位置、氣候特徵、建築環境特徵、生活方式及文化傳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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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獲取能源與能源服務的權利 

        如同其他普世權利，將能源權與健

康、福祉、教育、社會融合及參與等目標掛

鉤，意味著所有人均享有特定水平的能源保

障。這種理念正逐漸轉化為基本能源服務組

合的具體概念。 

        由此產生兩個問題：由誰界定服務

內容和水平？「可負擔性」對於弱勢群體是

否意味著極低費用或完全免費？ 

基本能源服務 

● 空間供暖/制冷 

● 水暖 

● 照明 

● 家電與電子產品 

● 烹飪 

● 清潔 

● 個人衛生 

● 家庭醫療服務 

與需求和情境相關的基本數量和品質標準 

基本能源需求指標 

● 基礎能源服務組合 

● 相關家電清單 

● 基本能效標準 

● 基本供應質量標準（穩定性） 

● 電力（kWh）/燃氣（m³）等能源消耗量下限。 

 

 能源界普遍認可上述五項指標可有效反映人類基本能源需求。基於這些指標，就有在

兼顧個人和家庭需求以及能源效率選項的情況下，確定相關的最低能源服務級別，以實現能力

和權利，以及每個地區或國家的其他相關最低要求和標準。最低标准可通过审议过程并基于经

验性福祉标准来决定（Walker 等人，2016 年；Hesselman 等人，2021 年）。 

        為避免對健康造成不利影響，世界衛生組織（WHO）將熱舒適的最低室內溫度定義為 

18°-24°C，取決於（除其他因素外）居住者的脆弱程度。世界衛生組織還針對與烹飪或取暖

能源和方法相關的濕氣、霉菌和室內空氣品質制定了指導方針（WHO，2009 年；WHO，2014 年

；WHO，2018 年）。另一個標準是照明的最低流明水平，以避免傷害視力或安全地執行各種任

務。這反映在每個房間或每個人的燈泡數量或瓦數，以及使用的便利性或所需的工作時間。 

定義權力本位的最低標準：實現能力 

        在全球範圍內，各國的人均年度能源使用量存在巨大差異，這也與人類發展和福祉水

平的不平等相對應。在歐洲社會中，相對較高層次的通用能源服務通常被視為支持健康和福祉

，與國家或地區生活標準一致（Walker, Simcock 和 Day, 2016）。例如，在中歐，最近的研

究表明，每年人均 80-150 kWh的範圍（考慮到所有能源使用）是維持目前支持健康和福祉所

需的能源水平所需的適當能源投入量（Frigo 等人，2021 年）。由於可再生能源和/或能源效

率措施的應用可能會改變滿足相同家庭服務需求所需的能源量，因此應定期審查所需的最低能

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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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這種做法還不普遍，但這種計算可以用於建立免費提供的通用能源服務的最低水

平 - 無論是提供給所有人還是只提供給弱勢家庭。然後，住戶層級的資料可用於為超出最低

水平的消費建立公平的定價方案（累進整體收費）。 

        舉例來說，據估計，一般西班牙家庭每年需要 2 112 kWh (一人家庭) 到 4 232 kWh 

(四人或四人以上家庭) 的電力來滿足烹飪、室內照明和電器的需求 (Arenas Pinilla 等人，

2020)。相較之下，西班牙目前適用的社會電費支援的最低年度消費水平範圍為 1 380 kWh（

無子女家庭）至 4 140 kWh（有三個或以上子女家庭）。對於收入極低並獲得社會服務支援的

「面臨社會排斥風險的消費者」，家庭有資格免費使用這些電量。 

發展中國家最低標準界定 

 

電器類型 每日運行時間 

小型冰箱 24小時 

風扇 6小時 

四盞照明燈 5小時 

電視 4小時 

手機 間接性24小時 

        在全球南部的發展中國家，國際能源署 (IEA 2020) 建議每年至少供應 1 250 kWh 的電力

，就能為一般家庭提供基本的必要服務。值得注意的是，若使用更有效率的電器，每年僅需 420 kWh 

即可達到相同的服務水準。 

        然而，能源促進增長中心認為 IEA 的定義過低，尤其是人們的能源需求已超越家庭範圍，

因此最近提出每人每年 1,000 kWh 的供電量較為合適。該中心估計，其中 300 千瓦時將反映家庭需

求，餘下 700 千瓦時的消費則用於更廣泛的社會與經濟參與（Moss 等人，2021 年）。 

        為追蹤普及現代化、可負擔且可靠的能源服務（SDG7）的進展，聯合國制定了一個多層次的

框架，涵蓋烹飪和/或電炊、照明、供暖/製冷、冷藏、電視/收音機、洗熨衣物等服務的能源。在此

系統之下，每戶每年的最低家庭用電量最高可達 3,000 kWh (Bhatia 和 Angelou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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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最低服務水準也可定義為實施能源權的一種方式。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區 ，公共

社會住房機構ALOKABIDE 在一個試點專案中 測試了一種創新方法，保證 126 位低收入租戶的

室溫不低於 18ºC (Hernández-Cruz等, 2021)。 

        其他指南，例如 ISO 標準；烹飪和取暖爐及其他器具的品質和性能標準；或清潔烹

飪聯盟提供的特定燃料的使用。WHO制定了（固體）燃料燃燒的室內空氣品質準則 （WHO，201

4 年）。該準則有效地禁止和限制家庭使用（未加工）煤炭和煤油，並為某些物質設定了室內

排放限值。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许多欧洲家庭仍使用固体燃料（如木柴或煤），但可能導致

嚴重空氣污染，加劇健康風險。 

 

安全、可靠、不中斷的使用：禁止斷供 

        為保護基本需求的能源服務權，權力本

位措施嚴格禁止切斷基本供應 —— 即使消費者無

法支付能源帳單。它要求企業根據民眾的「支付

能力」持續供能    （UN，2003）。 

        這項禁令認為欠費行為反映更深層社會

問題，而斷供只會加劇困境。因此，斷供不應由

商業供應商自行決定，而應由明確的法規嚴格控

制。 

        目前，歐盟層面內未實施全面斷供禁令

，在能源市場自由化背景下，弱勢家庭面臨持續

風險。 

不穩定的獲取：預付費計量表與自我斷電 

        預付費計量表被推廣為人們可以自我管

理能源消耗和成本以避免斷供的機制。該機制通

常被建議作為一種讓能源貧困者擁有更多控制權

的方式。 

        儘管一些報告顯示這種機制在保護人們

免於債務和斷供方面已取得一定成效，但預付計

量表也有可能造成「二等能源用戶」，這些用戶

更有可能自我限電和自我斷電。從而形成新形式

的歧視、不平等和能源貧窮。 

        預付費機制可能被認為不符合權力本位

措施，因為它將制服壓力完全轉嫁於低收入家庭

。供應商不會因為未付帳單而直接斷電，但人們

自己可能會在無法補足餘額時停止使用所需的能

源。這稱為「自我斷供」（Shaver，2018 年）。 

        因此，只有在不可能使用常規系統，或

使用常規系統的用戶偏好使用常規系統，且有正

當理由的情況下，使用預付費機制才應被視為可

接受。在這種情況下，該機制需要配套充足的基

本供應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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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促使比利時和德國就基本電力與能源需求採取行動 

        2018年，聯合國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委員會（UN CESCR）對德國境內大量家庭（特別

是領取基本社會福利者）面臨能源貧困表示關注。2016年數據顯示，約32.8萬戶家庭因未

繳賬單遭切斷能源供應。委員會建議德國採取有效措施，確保所有家庭滿足基本用電需求

，避免無力支付最低能源開支的家庭遭受斷供。 

        2020年，UN CESCR進一步關注能源成本對比利時低收入家庭預算的衝擊，以及因

欠費切斷燃氣與電力的做法。建議比利時政府必須採取必要措施，即使安裝預付費電表也

須保障最低能源供應。 

UN CESCR《結論性意見：德國》（2018）E/C.12/DEU/CO/6。 

UN CESCR《結論性意見：比利時》（2020）E/C.12/BEL/C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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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別與應對歧視性操作 

        非歧視原則作為國際人權法

的基石，必須在能源權領域得到嚴格

貫徹。非歧視與平等、公平及脆弱性

密切相關，要求系統性識別因特定特

徵而遭受法律或實踐中直接/間接排斥

的個體或群體。 

人權法中認可的非歧視理由包括： 

● 種族 ● 性別 ● 語言 ● 宗教 ● 政治或其他見

解 ● 民族或社會出身 ● 財產 ● 出生或其他身份（

如殘疾、年齡、婚姻及家庭狀況） ● 性取向與性別認

同 ● 健康狀況 

同時涵蓋： 

● 居住地 ● 經濟與社會狀況，包含租戶、業主或非

正式住戶等居住權狀態——與能源獲取權尤具關聯性 

 

        能源貧困中的性別不平等尤為顯著，不僅體現於收入差異，更涉及個人需求、利益選

擇與環境因素的複合影響。部分群體更面臨多重交叉歧視——劣勢地位在不同不平等維度疊加加

劇（歐洲委員會，2021年）。 

能源與社經歧視案例：中東羅姆人處境 

 

       歐洲特定群體或社區在能源服務獲取方面仍高度岌岌可

危。羅姆人尤為突出，其獲取能源等基本服務的困境常引起國際

人權監察機構關注（OHCHR, 2016年；OHCHR, 2020年；歐洲社會

委員會 2012）。 

        數十年來，羅姆社群在歐洲各地作為極度貧困的邊緣化

少數民族，常居於環境污染嚴重且供水、排污及能源供應匱乏的

地區。在隔離的鄉村聚居地，貧困羅姆家庭往往難以滿足基本能

源需求，被迫採集柴火、燃燒劣質固體燃料，或依靠非正式電網

接駁。 

        此類處境反映出能源獲取方面的結構性不平等與歧視。

無法實現基本能源能力（如完成作業或操作電腦）將造成即時劣

勢並產生長期影響。能源匱乏的羅姆人更難接觸教育與資訊資源

，這成為他們擺脫極端貧困循環的障礙。 

 

 

資訊作為對抗歧視的工具 

        在權力本位的方針下，收集關於歧視性獲取能源、民眾能源使用、收入、住房品質等

方面的細分數據，對於打擊歧視至關重要。數據有助深入理解特定群體面臨的獨特需求與挑戰

，例如：少數族裔女性與單親母親、農村地區低收入退休人士、育有殘障兒童的家庭，以及青

年群體。關鍵在於，分類數據能支持制定精準措施，而通用政策工具可能加劇交叉歧視的複雜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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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負擔性 

        可負擔性是能源服務適足性的基礎

：只有當能源供應和高效設備普遍可負擔時

，人們獲取最低水平能源服務的能力才能真

正實現。因此，確保弱勢群體也能負擔最低

限度的能源服務，是權利視角下的另一個關

鍵層面。 

可負擔性必須被理解為相對概念： 

● 個人經濟能力——對一人可負擔的費用對

他人可能無法承受。 

● 家庭支付能源賬單後負擔其他基本需求

的能力——即能源支出不應導致犧牲其他

基本開支。 

 

        根據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7（SDG7）附屬的《可持續能源監管指標》（RISE），能

源服務可負擔性與家庭總收入密切相關。該指標指出：在溫暖氣候地區，能源支出佔預算比例

達5%尚屬合理；而在寒冷氣候地區，由於取暖需求推升消耗量，最高10%的比例更為適宜。在

氣候變遷背景下，冷卻需求對人們的健康與福祉可能同樣至關重要。 

氣溫上升將推動製冷需求激增 

        聯合國極端貧困與人權問題特別報告員在2020年考察西班牙後指出：氣候變化將對貧困人

口產生劇烈影響。報告員敦促西班牙確保社會保護政策覆蓋現有貧困群體及可能因全球暖化陷入貧困

的人群。隨著熱浪導致死亡案例增加，無法獲得電力或空調的貧困家庭將面臨生存風險。 

                               人權理事會《極端貧困問題特別報告員：西班牙考察報告》（2020）A/H

RC/44/40/ADD.2 

      多種最低能源服務可負擔性指標已被開發應用，例如10%指標、2M指標或低收入/高

能源成本（LIHC）指標。無論採用何種指標，其目的皆在評估基本能源支出是否擠壓其他必要

家庭開支。這通常需要對家庭預算分配進行更全面的理解。 

        若基本能源需求支出超出社會部分群體的承受能力，無論成因為何，權力本位觀點要

求政府或監管機構有必要或有義務採取措施改善可負擔性。此原則均適用於公營和私營能源市

場，具體行動可包含：規範能源服務價格與費率、提供財務或實務援助以降低能源帳單（如能

效措施），或透過社會福利與津貼體系實施各類針對性支援。 

縮小收入差距：體面的生活工資 

低收入是導致人們無法負擔必要能源服務的重要因素。政府與機構可通過以下方式

介入： 

● 確保最低工資支持體面生活標準，包括支付能源服務的能力。 

● 創造就業機會，通過幫助民眾獲取合適工作崗位或創建小型企業。 

● 完善社會保障計劃，重點提供針對性收入補貼及必要的債務減免管理方案。 

● 實施「全民基本收入」確保民眾具備獲取基本需求的經濟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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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實能源權的準則 

        權力本位方針要求能源轉型政策與策略必須考量——甚至優先關注——弱勢群體與能源貧

困者。能源權必須建立在能源民主與對能源資源及供應體系的公共管控等原則之上。其根基在

於公眾參與決策、獲取資訊及訴諸司法的權利。這需要健全的治理體系與透明度：民眾必須

能夠在民選代表或現有權利維護機構（如申訴專員或監管機構）協助下，實質參與能源決策。 

 

以人為本的能源民主政策 

        僅在紙面上確立能源權，仍不足以確保民眾能真正行使此權利。保障公民直接參與能

源決策是能源民主的核心原則，讓受影響群體在「如何」尊重、保障與落實能源權的過程中發

聲。隨著碳中和社會轉型逐步推進，此原則尤顯關鍵。此類脫碳進程亦將日益納入去中心化系

統，使能源治理更貼近民眾生活。 

        儘管普世性原則是能源權的基礎，但應透過公眾參與與審議，依據社會經濟背景來釐

清歐盟各國民眾的具體需求與權利。權利定義、政策實施及保障機制必須反映民眾真實需求，

並顧及不同個體與群體在能力剝奪方面的實際經歷。決策應與民共議、為民而行，而非代民決

斷 （ENGAGER 2021）。 

        實現能源民主的工具可包括：賦權公民能源議會；將能源系統所有權與控制權轉移至

公眾手中，可透過去中心化或重新市政化實現，（Kishimoto等，2017年）；在能源公司或住

房機構內建立強有力的公民代表機構；支持包容性的公民能源社區或能源共有體（Caramizaru 

和 Uilhlein，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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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權益保護與倡導，應對權利侵害 

        行動分子、申訴專員、消費者團體及學術界在提升認知與凝聚政治動能方面，皆扮演

著至關重要且相輔相成的角色： 

• 消費者支援與倡導組織可與受影響民眾互動，增進其能源知識與能源權利認知，從

而贏得信任並建立信心，促使民眾積極參與能源民主。作為代表者，他們亦能放大民

意並提升社會意識。 

• 申訴專員，透過處理個別投訴並彙整案件，成為落實與監察用戶權益的重要夥伴。 

        消費者保護與倡議的時機至關重要。理想情況下，行動者與申訴專員應及早且頻繁地

與民眾互動，告知其權益並在權益受損時採取行動。在選舉前辯論階段與政策制定者互動有助

形塑其政綱；選舉後持續參與則能確保其履行承諾。 

        跨組織與選區的聯盟建構——涵蓋關注（能源）貧困、公正（能源）轉型及住房危機的

各方——能促進具包容性與代表性的權利倡議行動。此舉同時承認：在現實生活中，住房權、能

源權、用水權、潔淨環境權、健康權等權利往往相互依存。 

 

反能源貧困聯盟 

 

        能源貧困對抗聯盟（Aliança con

tra la Pobresa Energètica，簡稱APE）

於2014年2月在巴塞隆納成立，以爭取促使

獲取基本供應（即能源與水資源）成為基

本人權為宗旨。該聯盟透過聯合關注能源

貧困、住房與驅逐問題的社會及環保組織

，形成具關鍵影響力的倡導網絡。其動員

成果促成以權利為基礎的《加泰隆尼亞第24/2015號法》通過，該法針對「住房與能源貧困

緊急狀態」明文禁止對經社會服務部門認定的弱勢家庭實施驅逐或斷供。 

        聯盟核心活動包含支持「集體諮詢大會」，民眾可在安全可靠的空間分享憂慮與不

滿，同時獲取知識並提升自主能力。隨著新案例湧入及集體擬定實用解決方案，會議中知識

不斷累積。這些會議具有明確的性別面向，因參與者多為申報未繳帳單與公用事業債務、或

面臨斷供及／或驅逐風險的女性。會議促進賦權、資訊獲取、知識共享與互助、參與實踐，

並傳播倡導服務「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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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架構與責任分配 

        國家與監管機構在建立維護能源權的政策與監管框架方面扮演最關鍵的角色——包括決

定哪些其他實體須承擔責任，以及責任歸屬方式。在履行監管職能時，政府須確保能源領域各

層級治理的連貫性，涵蓋從國家到地方層級的私營主體（如公用事業、能源效率領域、建築領

域）、財政與金融利益相關方，以及各公共部門（如住房、社會福利、衛生）之間的協調。 

        關鍵在於，基於權利導向的方針，政府必須承諾透過包容性參與程序，釐清具體細節

（例如最低能源標準），並制定有效且堅實的行動計畫以解決能源貧困問題。計劃須明確定義

時程與各行為者的職責，並識別及動用相關可用資源。國家必須承擔責任，確保此類計劃定期

接受（重新）評估、更新與監測。鑑於地方政府在落實能源權方面預期將扮演關鍵角色，可能

需要進行能力建設以賦權市鎮、縣市及區域層級。 

公共服務與私營部門的透明度與問責制 

        獲取資訊的權利是能源權的核心要素。民眾與代表者需能便捷取得價格、合約等資料

，同時亦須獲取支援方案與機制，藉此實現司法救濟。 

        在此背景下，利益相關方的透明度與問責制至關重要。為遏止系統性濫用與歧視，須

收集並公開斷電、欠費或繳費困難等相關數據。 

        能源定價機制及產業監管協商過程必須透明且對全民開放。能源政策的核心要素應以

事實摘要形式發布，採用所有受眾皆能理解的書面語言。 

        能源供應商負有積極責任確保資訊獲取與透明度，並根據《聯合國工商企業與人權指

導原則》承擔尊重及促進人權的直接責任。此國際框架明確界定相關責任，確保建立權利侵害

救濟機制（包括適當申訴管道）（OHCHR， 2011年）。問責形式雖可多元，但必須確保獨立監

督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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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來： 

推動能源權落實 

能源權視角…… 

● 將每個人的基本能源需求置於優先位

置。 

● 視所有個體為能源貧困政策的終極「關

切對象」：旨在識別並消除不公正、劣

勢與不平等。 

● 強調公共部門及其他主體的職責，要

求建立權力本位的能源貧困治理體系。 

● 構建權力框架，據此公民及其代表可

援引能源權來要求最基本的能源服務獲

取、 能源可負擔性、 禁止斷供保護、 

能源平等權或質疑預付費電表的有害性

。 

● 賦權並促進能源民主：涵蓋參與權、

知情權、司法救濟權及問責機制。 

● 推動社會、公民與利益持份者共同商

討應對能源貧困的最佳方案。能源權不

僅是一個口號——更是法律概念與道德

使命：人權屬於所有人，是社會滿足

全民基本需求的決策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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